《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导则》起草说明


[bookmark: OLE_LINK1]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印发2025年住建领域工程建设标准制（修）订计划的通知》的要求，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，认真总结实践经验，参考国内外先进标准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制定本导则。
[bookmark: _Hlk137166535]本导则共6章和2个附录，主要内容包括：1.总则；2.术语；3.基本规定；4.配建要求；5.建设管理；6.运营与维护管理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导则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归口管理，新疆市政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。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，请反馈至新疆市政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（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龙盛街898号万科中央公园一期S6栋7层、8层、9层，邮政编码：830000，联系电话：0991-4165508）。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。
